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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读者问 热线热线9667896678

昨日本报A05版文中“震耳欲聋
的锣鼓声掀开了第八届中国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登封迎宾式的帷幕”，

“第八届”应该是“第九届”。
（感谢火眼金睛读者高女士纠错）

昨日本报A10版“2011年南开大
学在职研究生全面报名”一文中的

“2011年”应为“2012年”。
（感谢火眼金睛读者詹女士纠错）

郑州汽车南站
开设老人优先购票窗口

以后，从郑州往东南、南、西南等
方向乘车，老人可以优先购票进站，
昨日重阳节，郑州汽车南站增设了

“老人优先购票窗口”。以后，老年人
到郑州南站乘车，可以优先购票。

昨天南站还专门制作了“爱心接
力卡”为老人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
并为前来购票的年满 60岁的旅客送
上爱心手套、贴心小手电、钥匙链等
礼物。

记者 李雪 通讯员 李娜

文化路等两区域停水
天明路与红专路交叉口石油公

司家属院停水,主要停水区域为：石油
公司家属院，附近区域降压供水。停
水时间为：10 月 25 日 9 时至 10 月 25
日18时。

文化路与国基路口停水,附近区
域降压供水。停水时间为：10 月 24
日21时至10月25日9时。

记者 张华

读者张先生问：母亲想把房产让我继承，
作了公证，但到房管局办理时，却说我有房不
能过户，这是为什么？

记者黄盈打探：
家住丰产路与经二路交叉口的张先生

说，他的母亲要把她的房产让儿子张先生继
承，家里的亲戚们也都同意，并作了公证。可
是到房管局办理时，工作人员却称张先生自
己有房子，根据限购政策，他不能再继承母亲
的房产。但张先生觉得这继承的房子和限购
完全两码事。

为此，记者联系到了河南华浩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李华阳。他了解情况后认为，房
管局没有权利不让张先生办理过户手续。

“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
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应当
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
律适用规则，继承是由国家颁布的，相对我市的
限购政策属于上位法，限购政策不能与之相抵
触。”李华阳说，张先生母亲愿意赠与他房产，并
进行了公证，属于合法赠与，张先生拥有受赠
权，房管局应该给他办理过户手续。

为切实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规
范我市经济发展秩序，维护广大居民的正当
权益，遏制建筑、消防等安全事故发生，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特发通告如下：

一、凡没有法定规划设计条件和规划
设计要求或不按规划设计条件和设计要
求进行违法设计的设计单位，由各级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等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交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追究其刑
事责任。

二、凡未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许
可或不按许可内容进行施工的施工单位，各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查处之日起将施工
单位列入黑名单，记录不良行为2年，并停止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等事宜。对违法情节严
重的施工单位，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议上
级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降低其施工资质，直
至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追究其法人代表的
刑事责任。

三、涉及违法用地的，各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要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四、对进行违法建设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建立黑名单制，
按照行政管理权限依法作出或建议上级行
政主管部门作出降低其资质或取缔资质的
决定。对各类违法建筑，各级房地产行政管
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任何形式的房产证件、
证明。

五、对各类违法建设，在实施城乡规划
建设拆迁安置中不予补偿和安置。

六、各级工商、税务、卫生、食安、公安等
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内
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

记文书规范》（工商企字〔2009〕83号）等相关
文件规定，对不能出具合法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的建筑，
通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待依法
处理终结后，方可办理相关行政许可。

七、各类违法建设责任单位、责任人除
承担违法建设法律责任外，擅自出售、出租
违法建筑等发生建筑、消防等安全事故的，
要承担其法律责任，购买和租赁违法建设的
不受法律保护。

八、全市各级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
执法人员出现失职、渎职、徇私舞弊、以权谋
私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要依法依纪从严
追究党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记者张华打探：
昨日，记者首先联系到张先生，张先生说

他从事的是教育工作，昨日看到本报的大标题
后，办公室的几名同事开始议论，结论是该用

“嘛”，不该是“吗”。
到底该是哪个？记者又找来本报资深校

检魏海梅来分析。

“吗”没错，只是口语中喜欢用“嘛”

“肯定是用‘吗’”，在电话中听到记者的
问题，魏海梅首先肯定了“吗”用得没错。在口
语中都喜欢用“嘛”，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应

该用“吗”。

“嘛”只有一个读音，“ma”，轻声

为了确保无误，魏海梅放下电话说要搬出
大词典再次核对。然后给记者回复说，《现代
汉语词典》中“嘛”只有一个读音，“ma”，轻声。
释义有 3 条，都当助词用：1.表示道理显而易
见：有意见就提嘛。2.表示期望、劝阻：不让你
去，就别去嘛。3.用在句中停顿处，唤起听话
人对于下文的注意：科学嘛，就得讲究实事求
是。最后特别标注了一个“注意”：表示疑问语
气用“吗”，不用“嘛”。

而“吗ma”分别有轻声、阳平、上声 3个读
音。在阳平读音中的解释是：<方言>什么：干
吗？吗事？要吗有吗。

通过以上对比，当表示疑问时用“吗”而不
用“嘛”。《重阳节都要干吗？》这个标题是对的。

再说一说“么”这个字，有 3 个读音：
“me”轻声、“ma”轻声、“yao”阴平。 “me”
的释义为：1.后缀：这么、那么。2.歌词中
的衬字：五月的花儿红呀么红似火。“ma”
旧同“吗（轻声）”“嘛（轻声）”，以前作为旧
字形，《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恢复。读

“yao”时同幺。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严厉打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的通告

本报昨天标题《重阳节都要干吗？》
有读者说“干吗”应该用“干嘛”
吗，嘛，么，到底怎么用，看看词典怎么说

读者张先生：10月23
日 B02 版大标题是《重阳
节都要干吗？》，感觉该是

《重阳节都要干嘛？》？

应该用“嘛”？

读者郑女士问：博颂路南边的明达路有
路灯，但不亮，什么时候亮？

记者黄盈打探：
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解释说，由于在明达路南边的宋寨南街
正在施工修路，影响电缆供电，造成明达
路上路灯不能正常照明，等宋寨南路维
修 工 程 结 束 之 后 ，路 灯 就 能 恢 复 照 明
了。如果市民还有什么街道路灯不亮的
相关问题，可拨打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
处电话 63935879。

回答郑女士：
明达路路灯为啥不亮？

回答张先生
房管局不给过户对不对？


